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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2019]常天行复第 03号

申请人：叶某某

被申请人：常州市天宁区天宁街道办事处

第三人：某业委会

申请人叶某某不服常州市天宁区天宁街道办事处城市规划

管理行政处理，于 2019 年 3 月 25 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并提

出行政赔偿，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因情况复杂，本机关决定该

案延期至 2019 年 6 月 23 日前作出，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确认被申请人拆除申请人不动产权证书宗地图

（附录 1）编号 J29684 围墙的行为违法。责令被申请人依法对

申请人进行经济补偿，用于恢复不动产权证书宗地图编号 J29684

围墙原状，及因被申请人拆除围墙造成申请人的其他财产损失。

申请人称：2019 年 3 月 19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下达了《违

法建设告知书》，并于 2019 年 3 月 22 日上午在某公寓 2-1 栋西

面拆除了申请人不动产权证书宗地图编号 J29684 围墙，造成申

请人多项合法财产损失，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的强拆行为严重违

法。一、被申请人的行政强制程序不合法。根据《行政强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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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条“经催告，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且无正当

理由的，行政机关可以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强制执行决定应当以

书面形式作出，并载明下列事项：（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地址；（二）强制执行的理由和依据；（三）强制执行的方式和

时间；（四）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五）

行政机关的名称、印章和日期”之规定，被申请人下达给申请人

的《违法建设告知书》中没有明确说明申请人何处建（构）筑物

违法，没有说明强制执行的具体理由和依据，没有强制执行的方

式和时间，也没有给出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

期限。根据《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

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

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

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行政复

议法》第九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

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

行政复议申请”以及《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之规定，被申请人从下达《违

法建设告知书》到拆除完毕，一共 4 天时间，违反了《行政强制

法》第四十四条，致使申请人无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

政诉讼的合法权益期限。二、被申请人没有提供拆除围墙的合法

依据。该围墙为小区开发商按规划修建，中式滴水屋檐设计风格，



— 3 —

古朴优美，墙上有门洞和绿化带一起形成景观，业主可以通过门

洞进入绿化带。因安全原因（墙后有配电表箱），门洞处安装了

大门，大门钥匙在小区物业处，只要本小区业主都可以去物业处

领取进入。即便是有业主觉得不方便，也可以拆除大门，方便业

主进出，没有必要拆除围墙。被申请人没有提供某公寓 2-1 栋规

划图纸，无法证明围墙不存在。而申请人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宗

地图明确了围墙客观存在，并非申请人自行修建。围墙和围墙内

绿化带为小区全体业主所有，根据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第十

一条“下列事项由业主共同决定：（一）制定和修改业主大会议

事规则；（二）制定和修改管理规约；（三）选举业主委员会或

者更换业主委员会成员；（四）选聘和解聘物业服务企业；（五）

筹集和使用专项维修资金；（六）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

施；（七）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之规定，

该围墙和围墙内绿化带都属于小区全体业主所有，申请拆除也必

须由全体业主或三分之二业主同意才行。被申请人没有收到小区

业委会或者超过小区三分之二业主的委托就拆除了围墙，侵害了

某公寓全体业主的合法权益。

被申请人答复称：2018 年下半年开始，答复人城管部门陆

续收到某公寓居民的多次联名举报，称某公寓 2-1 与 1 幢之间的

围墙侵占了小区的公共部位，请求答复人予以拆除。经答复人城

管部门现场查看并咨询规划天宁分局，围墙内部确为小区公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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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围墙的存在确实占用了某公寓小区的公共部位，侵害了小区

广大业主的合法权益。申请人叶某某提供的产权证明显示该围墙

不在其产权范围内，经多方了解，申请人于 2016 年购入此房屋，

而此围墙在申请人购买之前就早已存在，由于围墙上有申请人安

装的空调室外机、摄像头、水池等，在拆除围墙前答复人城管部

门上门提前告知申请人及时拆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六

项、第十二条之规定，当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有利害关系时或者具体行政行为对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产生实质影响时，该公民、法

人或者组织享有原告资格。因具体行政行为“与合法权益有利害

关系和对合法权益产生实质影响”而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的

对象有两类：一类是具体行政行为的直接相对人，另一类是与被

申请人的相对人之间存在同一具体行政行为约束的民事法律关

系的公民、法人或者组织。经调查，该围墙并非申请人的产权，

答复人城管部门在拆除前对申请人进行了详细告知，在拆除过程

中也将申请人附属在围墙的合法财产最大限度地进行保留，并没

有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申请人并非答复人行政行为的直接相

对人，也不存在同一具体行政行为拘束的民事法律关系，故答复

人认为申请人不享有此次行政复议的申请人资格。

第三人称：J29684 号围墙属某公寓全体业主共有，要求恢

复 J29684号围墙的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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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理查明：申请人叶某某于 2016 年购买某公寓 2-1 栋房

屋。案涉 J29684 号围墙与 2-1 栋房屋东外墙相接，西接某公寓 1

栋房屋外墙，该围墙中间有圆形拱门，与某公寓小区外围墙南北

朝望，共同隔出一处花园绿地。后叶某某在案涉围墙中拱门处安

装防盗门，并在该围墙上安装空调室外机、摄像头、水槽。2018

年 10 月，小区 1 栋甲单元住户向常州市规划局天宁分局寄送联

名信，反映申请人占用小区公共部位等问题，常州市规划局天宁

分局作出答复，告知该小区 2-1 栋与 1 栋之间庭院属于小区公共

空间。被申请人于 2019 年 3 月 22 日拆除案涉 J29684 号围墙，

并将申请人安装的防盗门、空调室外机、摄像头、水槽等物品留

置在现场。申请人对该拆除行为不服，于 2019 年 3 月 25 日向本

机关申请行政复议，请求确认被申请人拆除 J29684 围墙的行为

违法，并要求责令被申请人依法对申请人进行经济补偿 34238

元，用于恢复 J29684 号围墙原状及拆除围墙造成申请人的其他

财产损失。本机关于 2019 年 5 月 15 日向某业委会发出参加行政

复议通知书，要求某业委会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在本案审

理过程中，某业委会表示要求恢复 J29684 号围墙的原状。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材料证明：1.不动产权证书复印件 1

份；2.不动产权宗地图复印件 1 份；3.不动产权籍调查表复印件

1 份；4.财产损失清单 1 份及相关收据复印件；5.申请人身份证

复印件 1 份；6.某公寓 1 栋甲单元住户联名信复印件 1 份；7.常

州市规划局天宁分局出具的《关于某公寓 1 栋业主来信的答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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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复印件 1 份；8.拆除围墙现场视听证据 1 份；9.第三人委托

书原件 1 份；10.第三人要求恢复 J29684 围墙原状的证明书原件

1 份。

本机关认为：一、申请人叶某某具有提起行政复议申请的资

格。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条规定：“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行政机

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行政复

议决定，适用本法”；第六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十一）

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所谓“认

为”，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基于自己对法律规定、客观

事物等的理解和认识，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违法或者不当并侵犯

其合法权益的一种主观判断。至于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构成违法或

者不当并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由行政复议

机关在行政复议程序中依法进行审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认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而无须先证明实际侵犯其合法权益。其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业主对建

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不得以放

弃权利不履行义务。”案涉 J29684 号围墙位于叶某某私有专有

房屋之外，但不动产权宗地图及常州市规划局天宁分局出具的

《关于某公寓 1 栋业主来信的答复意见》均证明，该围墙属于某

园公寓小区业主共有，叶某某系共有人之一，其对围墙主张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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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法律规定。故申请人叶某某具有提起本行政复议申请的资

格。二、被申请人拆除某公寓 J29684 号围墙的具体行政行为违

法。根据申请人提供的不动产权宗地图，J29684 号围墙属于小

区内的公共建筑，被申请人未经法律法规授权，亦未取得小区业

主委托，拆除 J29684 号围墙于法无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

法》第三十六条规定：“造成不动产或者动产毁损的，权利人可

以请求修理、重作、更换或者恢复原状。”现根据第三人某业委

会提供的要求恢复 J29684号围墙原状的申请，被申请人应恢复

J29684 号围墙原状（申请人安装的防盗门、空调室外机、摄像

头、水槽等除外）。三、申请人提出的财产损失赔偿请求于法无

据。《物业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物业管理区域内按照

规划建设的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不得改变用途。业主依法确需

改变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用途的，应当在依法办理有关手续后告

知物业服务企业……”第五十条规定：“业主、物业服务企业不

得擅自占用、挖掘物业管理区域内的道路、场地，损害业主的共

同利益。因维修物业或者公共利益，业主确需临时占用、挖掘道

路、场地的，应当征得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的同意……”

申请人叶某某在 J29684 号围墙拱门处安装防盗门，并在围墙上

安装空调室外机、摄像头、水槽等属于占用小区公共建筑的行为，

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使用公共围墙的行为事先依法征得业主委

员会同意并已办理了相关手续，故其主张空调室外机的移机费用

等于法无据。而根据被申请人提供的视听证据，被申请人在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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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公寓 J29684 号围墙时，将申请人安装的防盗门、空调室外机、

摄像头、水槽等物品留置在现场，叶某某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

财产受到损害需折价赔偿。故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赔偿相关财产

损失及移机费用的请求于法无据，本机关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六条、《物

业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

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及之规定，本机关决定：

一、确认被申请人常州市天宁区天宁街道办事处拆除某公

寓 J29684号围墙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二、责令被申请人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

恢复某公寓 J29684 号围墙原状（申请人叶某某安装的防盗门、

空调室外机、摄像头、水槽等除外）；

三、驳回申请人叶某某的财产损失赔偿请求。

申请人、第三人如不服本复议决定，可以自收到行政复议决

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

向人民法院起诉。

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政府

2019 年 6 月 20 日


